


廠商退還押標金申請書（兼切結書）

一、本廠商參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投標，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押
標金金額：　　　　　　元。金融機構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。憑據號碼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。請將押標金(支票或憑單)影本浮貼至下方。
	押標金資料內容或影本

	請貼押標金（支票或憑單）影本


倘未得標、廢標、流標，同意以下列方式退還押標金(請填註及勾選)：
□當場退還。 
□以現金或票據已繳入本所指定地點者，依本所程序退還。 
□郵寄退還(請以附足額之掛號回郵信封寄還，郵寄資料已確實填寫，如填寫錯誤致延誤退還時間，或因郵寄途中，發生遺失之情事，貴所無須負任何責任，由本廠商自行負責)。 
二、本案押標金願以上述填載方式退還無訛，如有不適宜時，貴所得通知後改正，如未改正，由貴所另為處理，本廠商絕無異議。 

此　致 
苗栗縣苑裡鎮公所

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地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申請當場退還簽收收據
當場退還領取人
身分證字號：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
領取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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